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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谈“艾”色变，除了因为
艾滋病本身尚不可治愈外，还因没有疫
苗可以预防，切断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
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我省不断完善艾滋病防
治体系，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艾滋病防
治知识，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和病
人，有效控制性传播，持续减少注射
吸毒传播、输血传播和母婴传播，提
高了感染者和病人的生存质量。

针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以性
传播为主要途径的特点，我省不断加
强对同性性行为人群、吸毒人群、性
病门诊就诊者、外来务工等人员的健
康教育和综合干预，扩大综合干预覆
盖面，提高高危人群HIV检测率。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全省累
计干预同性性行为人群、吸毒人群、性
病就诊者等200余万人次，发放安全套
800余万个，发放宣传资料240万份。

强化社会综治管理，持续减少注

射吸毒传播。为了使我省
滥用阿片类物质成瘾
者减轻对阿片类
物质的依赖，减少
其获得、传播艾
滋病病毒机会，
避免由此引发
的违法犯罪行
为，我省美沙酮
社区药物维持
治疗门诊，为受
治者提供咨询
和治疗服务，有
效减轻吸毒人
员对阿片类物
质的依赖，减少
艾滋病相关危
险行为，恢复吸毒人员
的家庭和社会功能，减
少艾滋病在吸毒人群
中的传播。

综合干预力度持续加大

核心
提示

2020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宣传活动主题是“携手防疫抗艾 共担健
康责任”，旨在强调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加强团结协作，强化压实政府、部门、社会和个
人“四方责任”，携手应对新冠肺炎、艾滋病等全球范围内重大传染病挑战，共同抗击艾滋病，为实现
艾滋病防控目标、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努力。

我省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防治、科学防治，在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以
及广大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防艾人士长期不懈的努力下，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自2017年开始，全省
艾滋病新发病例连续四年下降。

新发病例连续四年下降

我省艾滋病防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王敏娜

艾滋病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艾
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的严重传染
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预防。

2018年我国报告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艾滋病病人14.9万例，其中性传播比例
超过90%。平均每小时新发现17例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感染艾滋病会给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需要终身规律服药，精神压力增大。
病毒会缓慢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若不

坚持规范治疗，发病后病情发展迅速。
发病后的常见症状包括：皮肤、黏膜

出现感染，出现单纯疱疹、带状疱疹、血
疱、瘀血斑等；持续性发热；肺炎、肺结核、
咳嗽、呼吸困难、持续性腹泻、便血、肝脾
肿大、并发恶性肿瘤等。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
全世界仍无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疫苗问世。

艾滋病是全世界面临的重大
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艾滋病
防 治 工 作 和 宣 传 、组 织 、管 理 力
度，全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新
报告病例数自 2017 年开始连续四年
下降。来自省卫生健康委的统计数据
显示，2017年至2019年每年新报告病
例数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5.3%、1.1%、
3.1%，2020年1月至10月我省新报告
病例数较去年同期下降 24.0%。

多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各级政府均
成立了艾滋病防治领导小组，加
大管理力度，切实落实责任，出台
有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顺利开展
及加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
人关怀的系列文件，有效保障了
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同时，各
级政府还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
政府和业务部门工作目标的考核
内容，使各地、各部门充分认识到
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与紧

迫性。省卫生健康委进一步加强
了与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省财
政厅、省民政厅等部门的合作，政
府领导、多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新格局初
步形成，切实提高各级艾滋病防
治机构的综合防控能力。

省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各
部门充分发挥各自工作优势，深
入 开 展“ 职 工 红 丝 带 健 康 行 动 ”

“青春红丝带”等专项活动。 在世
界艾滋病日期间，全省各地积极组
织开展防治艾滋病宣传活动，向全
社会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提高对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宽容
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反对社
会歧视的良好氛围。重点加强对
青年学生、老年人、流动人口、外
籍人员感染者和监管场所人员等
重点人群以及易感染艾滋病危险
行为人群的健康教育，多次开展

“美好青春我做主，健康校园行”
等宣传活动。

综合防控能力不断增强

尽早开展抗病毒治疗有助于降
低感染者的病毒水平，可以减少传
播风险。

为了让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得
到良好救治，“十三五”期间，我省
对 符 合 艾 滋 病 抗 病 毒 治 疗 条 件 的
农 村 居 民 和 城 镇 未 参 加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等 医 疗 保 障 制 度 的 经 济 困 难
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居民中感染
艾 滋 病 病 毒 的 孕 妇 及 居 民 中 经 济
困 难 的 艾 滋 病 病 人 落 实 了 免 费 筛
查、免费抗病毒治疗、免费定期检
查等服务措施。

全省建立了以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 第 一 医 院 及 各 市 传 染 病 院 为 龙
头，各区县级定点医院为骨干的艾
滋病及常见机会性感染诊疗管理网
络和工作程序，为我省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提供医疗救治

服务，对符合治疗标准的艾滋病病
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

同时，我省还为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病人提供心理支持、生活互助及
健康咨询等服务，并为其配偶提供艾
滋病检测服务，为符合治疗条件的双
重感染者提供抗结核菌和抗艾滋病病
毒治疗。

我省全面落实社会组织培育引导
措施，将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
作纳入全省艾滋病防治战线工作计
划，激发社会组织参与活力，发挥社会
组织独特优势，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在
易感染艾滋病危险行为人群干预、感
染者和病人随访服务、关怀救助等领
域开展工作。目前，我省艾滋病防治
社会组织依托项目基金支持，围绕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吸毒者等多
个领域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救治救助政策全面落实

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和患者
是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措施。

发现感染者和患者有效途径
之一便是加强检测。为扩大自愿
咨询检测覆盖面，提高服务可及
性，我省自 2003 年开始开展自愿
咨 询 检 测 工 作 ，经 过 多 年 的 推
广，目前正常运行的自愿咨询检
测点共有 228 个，“十三五”期间
累计接待求询者并做抗体检测
40 余万人次。

夯实哨点监测基础数据，提高
数据的分析与利用。1995年，我省
设立第一个国家级血清学监测哨
点，2010 年，我省艾滋病丙肝监测
哨点扩大到 69 个。其中，艾滋病
疫情监测哨点 64个，覆盖吸毒者、
男性性病门诊就诊者、流动人口、
青年学生、孕产妇等人群；丙肝疫

情监测哨点 5个，覆盖单位体检人
群、无偿献血人群、肾透析人群、计
划生育门诊就诊人群和医院侵入
性诊疗人群五类人群。

“十三五”期间，全省艾滋病、
丙肝疫情监测哨点累计监测检测
19万余人次。

此外，我省建立健全网络检测
系统，进一步扩大检测覆盖面。为
确保此项工作进一步落地落实，省
卫生健康委下发文件要求全省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建立艾滋病
筛查实验室，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全部建立艾滋病确证实验室。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立省艾滋病确
证中心实验室 1家、艾滋病确证实
验室 17家以及艾滋病筛查实验室
近 600家，为艾滋病筛查提供技术
保障。

检测咨询覆盖面不断扩大

（1）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是艾滋病的
受害者,应该得到理解和关心，但故意传
播艾滋病的行为既不道德，也要承担法
律责任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各
项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传染病防治法》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
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艾滋
病防治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
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
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
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消除艾滋病歧视：社会对于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歧视，不利于控
制艾滋病传播。有感染风险的人群因担心
受到歧视而不愿检测，不了解自身感染状
况，会妨碍其采取预防措施，增大传播艾滋
病病毒的风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
病病人不能积极面对生活，甚至产生报复
和危害社会的念头。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在得
知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应主动告知性伴或配
偶。若继续同他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则
为故意传播。《艾滋病防治条例》第 38 条
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传
染病防治法》第 77 条规定，“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
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

（2）艾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
家庭，预防艾滋病是全社会的责任

公民应积极参加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宣
传教育工作，学习和掌握预防艾滋病的基
本知识，避免危险行为，加强自我保护，并
把了解到的知识告诉他人。

在青少年中开展预防艾滋病/性病、拒
绝毒品的教育，进行生活技能培训和青春
期性教育，保护青少年免受艾滋病/性病和
毒品的危害，是每个家庭、每个学校、每个
社区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是及早发
现感染者和病人的重要措施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发病前外表与正
常人无异，决不能从一个人外表是否健康
来判断其是否感染艾滋病。有过高危性行
为、共用注射器吸毒、卖血、怀疑接受过不安
全输血或注射的人以及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
产妇，要主动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艾
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门诊（室）进行咨询
检测。

国家实施免费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
测。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的人员，
可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
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得到免费咨询和艾滋病
病毒抗体初筛检测。

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国家对
个人接受自愿咨询检测的信息完全保密。

（2）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
病毒治疗可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艾滋病
病毒传播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体内病毒复制
即开始，会损害全身多个器官。已有的抗
病毒药物和治疗方法，虽不能治愈艾滋病，
但实施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可有效抑制病毒
复制，降低传播风险，延缓发病，延长生命，
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国家实施免费的艾滋病病毒抗病毒
治疗，对于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
者，均建议实施抗病毒治疗，即实行“发现
即治疗”。

（1）艾滋病病毒通过性接触、血液和
母婴三种途径传播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血液、精
液、阴道分泌物、乳汁、伤口渗出液中含有
大量艾滋病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性接触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艾滋病病毒可通过性交的方式在男女之间
或男男之间传播。

离开人体后，艾滋病病毒对外界环境
的抵抗力较弱，日常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
滋病病毒。

▶艾滋病不会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
具、卧具、游泳池或浴池等公共设施传播。

▶咳嗽和打喷嚏不传播艾滋病。
▶ 蚊虫叮咬不会感染艾滋病。
（2）性病可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

险，必须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诊治
性病患者或患有生殖器脓疮、溃疡、炎

症的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也容易将病毒
传染给他人。及早发现和规范治疗性病和
各种生殖器感染，可以减少感染和传播艾
滋病的危险。

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时，要尽早检查、
及时治疗，争取治愈，还要动员与自己有
性接触的人接受检查和治疗。

（3）避免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可有
效预防艾滋病病毒经血液传播

共用注射器注射吸毒是造成艾滋病
感染的高危行为。不要共用注射器。使

用清洁注射器或严格消毒的注射器，可有效
减少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的机会。

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合成毒品（冰毒、
摇头丸、K 粉等）虽然不以注射吸毒为主
要方式，但是滥用这些毒品会降低自己的
风险意识，性伴数量和不安全性行为的频
率会增加，那么也会间接地增大HIV和性
病传染的风险。

（4）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应及时
采取医学手段阻止艾滋病病毒传给婴儿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怀孕妇女要在
医生的指导下，采取孕期和产时服用抗病
毒药物、住院分娩减少损伤性危险操作，
以及产后避免母乳喂养等预防传播的措
施，大大减少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胎儿或
婴儿的机会。

（5）艾滋病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
掌握预防知识、拒绝危险行为，做好自身
防护才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目前尚没有能够预防艾滋病的有效
疫苗。掌握预防知识、拒绝危险行为，做
好自身防护才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卖淫、嫖娼、吸毒等活动是艾滋病
传播的重要危险行为。

▶多性伴且没有保护的性行为极大地
增加感染、传播艾滋病和性病的危险。

▶从青少年起，树立健康的恋爱、婚
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
性病传播的治本之策。

（6）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可有
效预防艾滋病、性病经性途径传播

选择质量合格的安全套，确保使用方
法正确。

正确使用安全套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使用前应特别留意安全套的出厂日

期和有效期，确保安全套不过期；要将安
全套前端的小囊捏瘪，排出空气。

每一次性行为都要使用新的安全套，
不重复使用。

全程都要使用安全套。
良好的润滑对防止安全套破裂是很

重要的；只能使用水性的润滑剂，油性润
滑剂容易造成安全套破裂。

安全套如有破损，应考虑去相关机构
进行咨询检测。

（7）72小时内使用暴露后预防用药
可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

发生暴露后，比如破损手指沾染艾滋病
人的血液、同HIV感染者发生了无保护的性
行为，可以使用暴露后预防用药。暴露后预防
用药可以有效降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服药周期：28天。
服药种类：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

药物，根据当地药品的可及性及医生评估
后开具用药方案。

服药效果：与起始用药时间密切相
关，原则上不超过暴露后 72小时。时间越
早，保护效果越好。

预防知识

检测与治疗

法律法规

省疾控中心开展HIV-1病毒载量检测。


